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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委員會議結束

提案送幕僚作業單位〈內政部〉

依業務性質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部會

提委員會工作小組研議
含工作小組會議

提下次委員會討論

具體結論並請提案委員
確認

否(註)

是

行 政 院 離 島 建 設 指 導 委 員 會 提 案 處 理 流 程 圖
(九十二年八月六日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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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提案委員無法確認者退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重新協調，並以一次為限

十
八
天

二
十
一
天


